
製表日期：106年02月06日表121-1(103年度)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單項分配各縣市統計表
單位：%

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基本所得額 基本所得額扣除
600萬元後之餘額 基本稅額 一般所得稅額 基本稅額與一般

所得稅額之差額

繳納基本稅額單位

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海外已繳納所得
稅可扣抵稅額

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
差額扣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

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

縣市別

45.5140.9543.9243.6041.8040.9439.9639.5738.00臺 北 市 50.47 45.46

2.132.252.172.333.232.253.133.575.11高 雄 市 0.00 2.15

8.4821.3812.9812.9312.6721.3817.8316.4312.11臺 中 市 0.63 8.57

0.380.210.320.330.370.210.320.300.44基 隆 市 0.00 0.39

3.713.453.623.653.833.453.133.284.22臺 南 市 0.00 3.75

0.390.120.300.330.510.120.290.420.89嘉 義 市 0.00 0.39

7.725.456.936.755.765.455.255.063.67新 竹 市 0.00 7.80

15.2213.0314.4614.5414.9713.0414.4314.5915.89新 北 市 4.21 15.34

0.080.070.070.100.210.070.160.220.44宜 蘭 縣 0.00 0.08

2.772.882.812.953.752.884.064.205.44桃 園 縣 16.49 2.62

9.193.307.147.026.373.304.274.765.00新 竹 縣 28.20 8.99

0.514.782.001.941.644.783.332.891.00苗 栗 縣 0.00 0.52

0.070.070.070.090.200.070.170.270.44南 投 縣 0.00 0.07

2.551.092.052.162.791.092.022.504.11彰 化 縣 0.00 2.58

0.670.250.520.560.770.250.520.641.22雲 林 縣 0.00 0.67

0.160.280.210.240.410.280.500.570.78嘉 義 縣 0.00 0.17

0.170.130.150.180.300.130.230.280.56屏 東 縣 0.00 0.17

0.180.280.220.230.300.280.370.400.44花 蓮 縣 0.00 0.19

0.100.020.070.080.130.020.060.080.22臺 東 縣 0.00 0.10

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澎 湖 縣 0.00 0.00

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金 門 縣 0.00 0.00

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連 江 縣 0.00 0.00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計 100.00 100.00

一、說明：繳納基本稅額單位，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